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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支撑条件保障

联系单位：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基建办公室  联系电话：68597349

说明：修缮专项资金大于500万元的项目由条财局组织验收，不超过500万元的项目由相关分院组织

验收，总投资大于3000万元的项目需请办公厅档案处参与验收。复验一般不超过两次。

制图部门：条件保障与财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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